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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巴伦台镇新疆某有限公司“7·2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25日16时50分许，和静县巴伦台镇新疆某有限公司炼钢工序B炉2号热风炉炉壳焊缝开裂，导致炉壳钢板脱落，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受伤，1辆吊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413.4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2025年8月6日，和静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安全生产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公安局、检察院、商工局、人社局、市监局、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应急管理局、总工会、巴伦台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和静巴伦台镇新疆某有限公司“7·2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步邀请和静县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询问谈话、技术分析、查阅资料等方式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并赴乌鲁木齐实地调取相关企业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防范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和静巴伦台镇新疆某有限公司“7·2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工作人员在热风炉补焊作业未结束的情况下，安排操作工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致使补焊部位炉壳钢板脱落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372199024]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3798181]（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 发包单位：新疆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实际负责人：李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与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书为准）：钢、铁、水泥、玻璃的制造与销售；铁矿石开采、销售。
2. 承包单位：包头市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设计。
3. 一级分包单位：承德市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古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凭取得的行业等级资质证在其核定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防腐保湿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通信工程、房屋拆除工程（不含爆破）；人力装卸搬运服务，建筑材料（不含危毒品）、五金产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修服务。
4. 二级分包单位：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某，实际负责人：刘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XX，经营范围：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销售：电气设备、石油钻采专用设备、机械设备、其他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产品、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等。
[bookmark: _Toc1954980292]（二）项目基本情况
2025年6月25日，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工人开始进厂，6月30日开始施工，由包头市某有限公司与承德市某有限公司合作针对高温点治理的材料，高温点浇筑处理及恢复炉皮及焊接等工程，7月9日，某高炉年检定修项目及热风炉检修完工，7月10日，新疆某有限公司初步验收，验收外观合格，待送风设备正常运行后做最终验收。
[bookmark: _Toc1201928309]（三）事发前项目基本情况
2025年7月24日，新疆某有限公司炼铁工序开始对高炉、热风炉、干除尘系统进行试漏，经测试某高炉2#热风炉有漏气现象，随后炼铁工序副主任于某联系包头市某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薛某，告知其某高炉2#热风炉有漏气情况，需要进行补修，薛某表示其工人已全部撤厂，需要委托当地有相应焊接资质的人员进行补焊，于某表示厂内有一家公司，遂薛某让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与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联系，并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新疆某有限公司某高炉2#热风炉炉皮补焊合同》。7月25日10时许，刘某安排两名工人对某高炉2#热风炉开展补焊工作，补焊作业直至事发前。
[bookmark: _Toc1800621367]（四）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合同、劳动关系等情况
2025年6月20日，新疆某有限公司与包头市某有限公司签订《某高炉年检定修项目热风炉检修合同》，工程地点：新疆某有限公司炼铁工序，工程内容：炉基漏风治理（按照双方约定方案进行施工），本体高温点处理（2m*4m，人孔周边炉壳发红部位处理），燃烧口高温点处理（2m*1.5m，浇筑、灌浆），热风围管上高温点处理（1*1高温点处理）；工期：高温点处理工期为6天，炉基跑风治理工期为XX天；合同总价为：XX万元，其中高温点治理总价：XX万元，炉基跑风治理总价：XX万元。
2025年6月29日，包头市某有限公司与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签订《新疆某有限公司热风系统高温点浇筑承揽合同》，工程地点：新疆某有限公司高炉、热风炉现场；工程内容：新疆某有限公司热风炉本体高温点浇筑处理1处，燃烧口高温点浇筑处理3处，高炉热风围管高温点浇筑处理2处，共计XX吨浇筑料，施工内容包含清理管道及大墙耐材、割炉皮、搭架子、支模、浇筑、恢复炉皮直至达到生产技术要求；工期：XX天；施工合同总价：XX万元。
2025年7月24日，承德市某有限公司与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签订《新疆某有限公司某高炉2#热风炉炉皮补焊合同》。工程地点：新疆某有限公司某高炉2#热风炉；工程内容：新疆某有限公司B高炉2#热风炉炉皮补焊，乙方针对甲方前期施工焊接炉皮部位进行补焊，保证焊接质量，二次补焊由乙方承担；工期：XX天；合同总价：XX万元。
2025年7月24日，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刘某联系巴州华祥商贸有限公司安排吊车协助补焊作业，经核实，事故吊车系巴州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安排的吊车用于协助刘某补焊作业，双方未签订相关合同。
[bookmark: _Toc851677099]（五）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负有职责的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1. 2025年，巴伦台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对新疆某有限公司开展了1次安全生产检查、1次恳谈会、2次应急演练，通过微信群和电话多次进行安全提示，分管安全副镇长带队到新疆某有限公司检查1次，发现的隐患问题责令其现场立即整改，并对企业管理人员加强宣传，压实企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责任。
2. 2025年，和静县应急管理局共召开安全生产会议3次（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第二季度安全生产会议、2025年非煤矿山、工贸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复工复产动员部署会），1次安全生产检查、1次约谈会，摸排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建立台账，上报复工复产情况；组织学习《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自治区工贸企业高风险作业操作规范》；组织企业参加全区工贸重点行业领域专家指导服务培训，转发有关安全生产学习文件15份。
[bookmark: _Toc147778722]（六）天气情况
2025年7月25日，和静县巴伦台镇多云转晴，温度：23℃—31℃，风力：东南风3-4级。
[bookmark: _Toc339144176]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457769196]（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25日上午10时许，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安排何某、高某两名工人以及吊车开始对某高炉2#热风炉开展补焊工作，补焊工作开展至16时40分许，将热风炉北侧漏风处补焊完毕，吊车司机将吊装上的两名工人吊至地面，准备转移吊车吊装至南侧漏风处进行补焊，16时45分许，新疆某有限公司炼钢工序热风技师刘某表示对2#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并安排补焊作业的两名工人及吊车司机均撤离现场，16时50分许，刘某通知操作室的操作工向2#热风炉进行均压测试，热风炉从常压升至240kpa（正常风压值330-340kpa），16时55分许，补焊的方门（高度25米）突然喷出掉落至南侧空地，后热风炉内的耐材随即喷出，刘某及工人躲至安全区域，吊车司机自行跑至吊车停放位置，喷出的耐材将吊车司机头部砸伤，高温耐材砸至吊车上，致使吊车及周边杨树木（长1.5—2米，宽15—30厘米）起火。
[image: 1111]
图1：事故现场平面图
[image: 0383af6f16a2f9fcc62caa4199e1d68d]图2：现场被烧损车辆
[bookmark: _Toc1339738184]（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刘某向炼铁工序副主任曹某汇报，17时，刘某安排人员将受伤的吊车司机送往巴仑台镇卫生院治疗，17时10分，新疆某有限公司的消防车到达现场开始救火，17时30分，和静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车到达现场开展救火。
[bookmark: _Toc298981596]（三）事故上报情况
16时55分，炼铁工序热风技师刘某向炼铁工序副主任曹某汇报事故情况；
17时，曹某向炼铁工序主任刘某汇报事故情况；
17时10分，刘某向新疆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汇报事故情况；
17时50分，李某向和静县巴仑台镇人民政府汇报事故情况；
18时40分，巴仑台镇人民政府向和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报送事故情况；
19时20分，和静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向巴州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书面报送事故快报。
（4） [bookmark: _Toc508905069]善后处理情况
2025年7月25日，新疆某有限公司安排人员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受伤人员已出院，8月10日，新疆某有限公司与吊车老板协商，通过保险先行赔付，剩余损失经双方达成一致后，新疆某有限公司主动赔付并签订协议，目前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bookmark: _Toc1560828756]（五）应急救援评估
[bookmark: _Toc856645310][bookmark: _Toc1620718423]事故发生后，和静县人民政府迅速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事故救援处置工作，未造成次生事故，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947955955]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608849501]（一）人员伤亡情况
受伤人员：吴某，男，汉族，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系巴州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吊车司机。在此次事故中头部被砸伤，经医院治疗已出院。
[bookmark: _Toc1528547899]（二）机械设备受损情况
[bookmark: _Toc1841465366][bookmark: _Toc1969894096]受损车辆：三一重工全地面起重机，车牌号：新MXXXX，此次事故造成该车辆操纵室、操纵室后操作箱、中部转盘、液压系统、转盘下部枕木、吊臂大臂底部、操作室两侧车门等部位烧损，烧损率达80%，经静发改价认定字【2025】XX号价格认定为XX万元。
[bookmark: _Toc294585346]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bookmark: _Toc1705194217]（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刘某安全意识淡薄，在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未完成的情况下，安排补焊人员停止补焊作业，同时要求操作工对某高炉2#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致使补焊部位的方门脱落及热风炉内耐材喷出，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2. 间接原因
（1）新疆某有限公司，未对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对外来施工人员有效管理，未对补焊作业的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动火作业进行风险辨识，在热风炉内烧火的情况下作业人员开展焊接作业。
（2）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在新疆某有限公司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承包的某高炉及热风炉检修部分施工项目分包给承德市某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对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的某高炉及热风炉浇筑项目未开展验收，致使焊接部位出现漏风情况。
（3）承德市某有限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人员前往现场对某高炉2#热风炉漏风情况进一步核实和评估，通过电话方式将补焊作业发包给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未安排人员在现场对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4）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某高炉2#热风炉进行风险辨识，安排工人对热风炉方门开展补焊工作，安排无特种作业证（高处作业、焊接作业）的一名人员开展高处作业及补焊作业，申请动火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票均以四川江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进行申请，未以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进行申请，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
[bookmark: _Toc1301907113]（二）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和静县新疆某有限公司“7·2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工作人员在热风炉补焊作业未结束的情况下，安排操作工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致使补焊部位的方门脱落及热风炉内耐材喷出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660033491]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一）新疆某有限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某高炉2#热风炉进行风险辨识，审核高处作业票流于形式，未对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对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补焊作业人员相关资质进行审核；在热风炉补焊作业未结束的情况下，安排操作工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
（二）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包头市某有限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某高炉及热风炉检修部分施工项目分包给承德市某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对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的某高炉及热风炉浇筑及炉皮项目未开展验收，致使焊接部位出现漏风情况。
（三）承德市某有限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安排人员前往现场对某高炉2#热风炉漏风情况进一步核实和评估，未与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对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bookmark: _Toc840043912]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 刘某，男，群众，新疆某有限公司炼铁工序热风技师，作为现场负责人，未对现场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在补焊作业未完场的情况下，安排操作工对某高炉2#热风炉进行漏风测试，导致2#热风炉补焊部位的方门脱落及热风炉内耐材喷出，造成1人受伤，一辆吊车受损，对本次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 李某，男，中共党员，新疆某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主要负责人，未能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未组织开展分级管控，未按要求对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开展检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0]]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的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94-A[[footnoteRef:2]]的规定，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2024年收入40%罚款进行处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94-A 导致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2. 聂某，男，中共党员，新疆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作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未组织对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有效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三、五项[[footnoteRef:3]]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4]]，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2-A[[footnoteRef:5]]，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2024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罚款。]  [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2-A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 他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1项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罚款。] 

3. 史某，男，汉族，群众，包头市某有限公司某高炉年检定修热风检修项目负责人，作为该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未对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与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也未在承揽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footnoteRef:6]]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项[[footnoteRef:7]]的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footnoteRef:8]]的规定；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1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6: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整改，对其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8: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且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4. 王某，男，汉族，群众，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热风炉体、燃烧口、热风围管高温点处理项目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得知某高炉2#热风炉漏风的情况下，未安排人员前往现场对某高炉2#热风炉漏风情况进一步核实和评估，将补焊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进行作业；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的规定，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1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建议单位内部处理人员
1. 刘某，男，中共党员，新疆某有限公司安全科科长，未加强对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安全管理，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检查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安全隐患，并书面记录；未检查从事高处作业、动火作业人员相关资质；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新疆某有限公司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2. 杨某，男，群众，新疆某有限公司安全部安全员。未加强对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检查从事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作业的人员特种作业的相关资质；高处作业票审批流于形式，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新疆某有限公司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 新疆某有限公司，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对补焊作业的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动火作业进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对某高炉2#热风炉进行风险辨识；未对包头市某有限公司、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审核高处、动火、吊装作业票流于形式；未对特种作业人员相关资质进行审查。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第二款[[footnoteRef:9]]、第四十九条第二项[[footnoteRef:10]]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1]]的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95-B[[footnoteRef:12]]；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0: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95-B：造成1人死亡，或者 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包头市某有限公司，未对承德市某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对某高炉及热风炉浇筑及焊接炉皮项目开展验收，致使焊接部位出现漏风情况。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项[[footnoteRef:13]]的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footnoteRef:14]]的规定；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5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1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整改，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且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3. 承德市某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安排人员前往现场对某高炉2#热风炉漏风情况进一步核实和评估，将补焊作业分包给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未与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对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项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58-C，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给予5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4. 巴州某维修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某高炉2#热风炉补焊项目的单位，在明知一名工人不具备特种作业证（高处作业、焊接作业）的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安排无证人员进行补焊作业；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款[[footnoteRef:15]]的规定，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26-B[[footnoteRef:16]]的规定，建议由和静县应急管理局另案处理。 [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16: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细则26-B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有2人次的，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47319148]八、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1379289641]（一）加强危险作业隐患排查治理
行业监管部门要把高处作业、动火作业等危险作业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危险作业安全作为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工作，切实抓好企业新建、改建、扩建、维修等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督促企业落实高处作业“五个必须”[[footnoteRef:17]]、动火作业“三个一律”[[footnoteRef:18]]、有限空间作业“七个不准”[[footnoteRef:19]]，按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有效遏制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17: [] 高处作业“五个必须”必须培训持证上岗、必须实行作业审批、必须做好个人防护、必须落实工程措施、必须安排专人监护。]  [18: [] 动火作业“三个一律”一律不准进行交叉作业、一律清除现场可燃物质、一律检测可燃气体含量、保持良好通风，严防交叉作业动火引发爆炸、火灾事故。]  [19: [] 1、未经风险辨识不准作业；2、未经通风和检测合格不准作业；3、不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不准作业；4、没有监护不准作业；5、电气设备不符合规定不准作业；6、未经审批不准作业；7、未经培训演练不准作业。] 

[bookmark: _Toc2903][bookmark: _Toc790068283]（二）加强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教育
[bookmark: _Toc19363]新疆某有限公司，通过此次事故汲取教训，要加强施工人员的特殊作业、吊装、动火、高空、电工等危险作业人员教育培训及相关资质的审查；让施工人员掌握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熟悉安全操作规程，增强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排专门人员加强现场监管，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449][bookmark: _Toc830521030]（三）加强外包外租项目安全管理
新疆某有限公司，要加强承包单位、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发现安全生产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严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986266384][bookmark: _Toc1223110096]

和静巴伦台镇新疆某有限公司“7·25”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              
 2025年11月21日               

— 1 —

image1.jpeg
ik
FER
RA: 54
il B B DL b 1) 1:150
fil B A %A s





image2.jpeg




